臺東縣藥癮戒癮治療費及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
103.12.01 訂定
105.03.15 第一次修訂
108.01.30 第二次修訂
115.05.27  第三次修訂
一、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臺東縣(以下簡稱本縣) 偏遠地區毒品成癮者至指定藥癮戒治機構接受特定治療之治療費及交通費，以減少戒癮者負擔，並克服偏遠地區就醫障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臺東縣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指凡設籍本縣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具有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二)	具有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三)	未滿十八歲或年滿六十五歲。
(四)	具有身心障礙證明。
(五)	具有重大傷病卡。
(六)	原住民身分。
(七)	具有一年內入監服刑紀錄之更生保護人。
(八)	未婚懷孕三個月以上，具有媽媽手冊。
(九)	具有社政機關或公所核發之急難事由認定文件。
(十)	具有官方或公信力佐證之意外事故證明，例如公共意外或職業災害證明。
(十一)居住地距離指定藥癮機構路程達二十公里以上（僅適用交通補助費）。
四、本要點之補助標準如下：
(一)申請藥癮戒癮治療費者，依當日看診費用金額覈實報支，最高上限為三百五十元，當年度補助十次為限。
(二)申請就醫交通費，居住本島地區者，參考公共交通工具（大眾運輸）票價覈實補助。如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依實際里程數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交通費標準計算，當日最高上限為二百元，當年度補助十次為限；居住離島地區者，僅補助往返船票之費用。
五、辦理方式如下：
(一)應備文件：
1、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2、指定藥癮戒治機構繳費收據。
3、戶籍資料影本。
4、符合第三點各款之證明文件。
5、大眾運輸工具票根或購票證明（僅適用交通補助費）。若非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須提供居住地村（里）長或村（里）幹事開立之居住事實證明。
(二)申請程序：申請人攜應備文件至臺東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設於本局）提出申請，本局依本要點辦理初審，並彙整相關申請證件資料，複審後核撥。
（三）上述補助費應於就醫當日起六個月內提出申請。
六、補助注意事項如下：
（一）該年度補助經費若已用罄，且申請案件均核撥完畢，即應公告停止受理，至次年度開
始時始受理申請。
（二）未依本要點辦理方式提出申請者，不予補助。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如已申請其他交通補助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四）申請人如有假冒或不實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繳還予之補助費用。
（五）本人因故無法親自辦理申請者，應附委託書請他人協助辦理。
